
 

招商证券 

关于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招商证券作为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

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

险 

是 

2 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 是 

3 其他与定期报告相关风险事项 否 

4 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破产清算 否 

5 重大债务违约 否 

6 重大亏损或损失 否 

7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8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是 

9 三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 否 

10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否 

11 公司其他可能导致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 否 

12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否 

13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否 

14 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否 

15 公司股份被质押、司法冻结、司法拍卖等相关风险 是 

16 公司及关联方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是 

17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主办券商通过日常督导发现以下风险事项： 

1、公司自 2019 年上半年业绩出现严重下滑，出现大额亏损，已全面停产； 

2、公司营运资金严重短缺，拖欠员工工资超过半年，员工人数已大幅缩减； 

3、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2019 年出现大量退货，且客户流失殆尽； 

4、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所拥有和使用的主要经营用房屋、土地、车辆被

查封； 

5、主办券商通过天眼查等相关网站查询到公司 2020 年向涡阳县兴阳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安徽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借款超过 1 亿元，以公司库存

中药材作为抵押物； 

6、主办券商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网检索到，公司自 2019 年以来，累计涉诉金额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2020 年公司仍有新增涉诉案件，涉诉金额

继续增加；根据 2020 年 12 月 25 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

浙 0102 执 1568 号之一：“轮候查封被执行人袁学才持有的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源和药业，证券代码：833379）股票……鉴于被执行人袁

学才拒不履行又未报告财产，本院已对被执行人袁学才作出司法拘留 15 天的决

定……” 

7、主办券商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网检索到，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20）皖 16 民初 446 号）提到，2019 年 7 月 22 日，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源和堂公司作出涡市监罚字［2019］0301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源和堂

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160704 的 417 公斤白花蛇舌草为劣药，销售完毕，销售价款

8,095.65 元。法院认为，公司将该批劣药向市场销售，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8、公司治理严重缺失，内部控制失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安徽

源和堂医药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信息披露负责人袁学才仍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辞职后职位空缺已半年或半年以上，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管换届选举工作仍未进行；公司未能按照公司法相关规

定定期召开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公司自 2019 年 11 月至今未召开过董事



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公司未能按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进行重

大事项的商议和决策；公司至今未按规定修订公司章程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经

与公司相关人员了解，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已无法实际履职。 

9、公司无法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实质上缺位。公司董

事会秘书于 2020 年 1 月辞职后，由公司董事长暂代履行信息披露负责人职务，

主办券商多次提醒公司尽早聘用专职董事会秘书，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仍

未聘用新的董事会秘书。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信息披露工作的不重视，以及公

司信息披露负责人的实质性缺位，导致公司的失信情况、股权冻结、银行账户冻

结、经营异常等情况未及时披露，均是在主办券商督导发现后，督促公司事后补

发公告，或由主办券商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同时，主办券商要求公司提供的信息

披露工作相关底稿文件也均无法配合提供，导致主办券商督导工作开展困难。 

10、由于公司未披露 2019 年年报，全国股转公司已给予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纪

律处分的处罚措施。 

11、主办券商从公司相关人员处了解到，2020 年底涡阳县人民法院向公司告知

其收到主要债权人的重整申请，公司对此申请有异议，并已在规定时间里向法院

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 

12、主办券商通过天眼查等相关网站查询到公司分别于 2020年 1月 19日和 2020

年 9月4日新设两家全资子公司安徽源和堂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及安徽源和堂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均为 5000 万元，均未实缴。以上事项均未履行审

议程序及进行信息披露。 

13、根据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皖 1621 破申 1 号，公司曾为

涡阳县本草中药材购销有限公司、涡阳县和风中药材购销有限公司、涡阳县神农

中草药购销有限公司的贷款提供反担保，以上事项公司并未提供相关对外担保的

审议决策资料，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也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4、根据主办券商查阅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 1621 民初

5252 号，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侯军伟借款，袁学才承担连带责任担

保，该关联交易属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部分，已经审议，但未在 2018

年年报中披露；根据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 1621 民初 2730

号、（2019）皖 1621 民初 5239 号，袁学才个人分别向侯军伟、汤永祥借款，安



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以上事项公司并未提供相关对外

担保的审议决策资料，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也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违规

对外担保。 

15、根据主办券商查阅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 0102 民初

471 号、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 0402 民初 561 号、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 16 民初 49 号，公司与杭州龙

庆地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铭朗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宁夏盛世博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盛世博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显示，投资人与袁学才之间签订了业

绩承诺、补偿机制、回购条款等特殊条款，但未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完整披露，

也未告知主办券商。 

16、根据主办券商了解，2020 年，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源和堂

医药有限公司、袁学才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被湖北省通山县公

安局立案调查，曾开庭审理但未判决，目前仍在调查中，公司对以上事项未进行

信息披露。 

17、公司目前已无实际经营，无法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

实质上缺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聘请审计机构，公司预计无法按期披

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存在无法披露年报的风险。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1、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收回部分应收账款及处理部分存货回笼了少量

资金，已陆续补发了拖欠员工的绝大部分工资； 

2、据公司相关人员告知，2021年 2月 8日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

皖 16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公司的破产重整案由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安

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发布了《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关于安

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指定管理人公告》； 

3、公司于 2021年 3月 10日收到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皖 1621

破申 1 号，相关裁定如下： 

   “2021 年 1 月 19 日，安徽正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奇公司)、



涡阳县兴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阳公司)向本院申请对安徽源和堂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和堂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批准，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皖 16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

涡阳县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查明，源和堂公司欠付正奇公司债务本金 100,000,000 元，兴阳公司为

源和堂公司、涡阳县本草中药材购销有限公司、涡阳县和风中药材购销有限公司、

安徽丰水源药业有限公司、涡阳县神农中草药购销有限公司、安徽源和堂医药有

限公司的多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贷款本金及利息 159,387,283 元，源和堂公

司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后上述公司未及时清偿到期贷款本息，兴阳公司作为

担保人，已向债权人承担清偿义务。本院认为，申请人正奇公司、兴阳公司提交

了书面申请，并提供源和堂公司欠付债务的证据，能够证明源和堂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生产经营活动停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对源和堂公司提出的破产

重整异议申请，该申请没有加盖公司印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且异议申请

中陈述股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恢复生产，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具有清偿债务的

能力，故对其异议申请不予支持。 

    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安徽正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涡阳县兴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

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2021 年 3月 5 日）生效。” 

4、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收到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公告（2021）皖 1621

破 1 号，主要内容如下： 

    “源和堂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 年 6 月 11 日 17 时前,向源和堂公司管

理人(申报地点：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义门镇源和堂公司新园区(北区)办公楼，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牛律师 18726388386、武律师 18655058018 )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力，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

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力。源和堂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源

和堂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1年 6月 25日 9时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义门镇

源和堂公司新园区(北区)研发中心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时间或地点若有变动，

以管理人通知为准)。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5、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发布公告，就源和堂药业公司破产

重整之日（2021 年 3 月 5 日）前的财务审计项目进行社会公开招标，同时就源

和堂药业公司破产重整案资产评估项目进行社会公开招标。根据（2021）源和堂

破管字第 00015 号、（2021）源和堂破管字第 00016 号，安徽新安会计师事务所

经评审确定为公司破产重整案财务审计机构，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

有限公司经评审确定为公司破产重整案资产评估机构。 

除以上事项之外其他风险事项并未改善。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生产经营停滞，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公司未按期披露 2019 年年报、2020 年半年报，预计无法披露 2020 年年报，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3、公司存在破产风险。 

 

四、 主办券商提示 

1、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2、公司存在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公司治理风险及破产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将积极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

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无 

 

 

 

 

招商证券  

2021 年 4月 26 日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五、 备查文件目录

